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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欣>2021-038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

代理人共5名,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9,044,2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574,626,981股的34.868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33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为78,366,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574,626,981股的4.9768%。合计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627,410,7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574,626,981股的39.845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5%以外的其他股东）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6,119,07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574,626,981股的5.469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威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出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锂威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锂威部分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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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603,144,69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323%；反对1,760,9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07%；弃权22,505,11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7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852,9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8226%；反对 1,760,9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0448%；弃权 22,505,11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6.132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经营计划的顺利实现，公司同意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人民

币 170亿元的授信额度（含原有额度的续期）。上述额度包括但不限于中长期流

动资金贷款、信用证、贸易融资、保函、银行承兑汇票、保理、融资租赁等业务，

可分期分批办理，具体情况以各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

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需求而定。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并签订与此相关的各

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6,316,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7%；反对 1,093,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742%；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025,2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7298%；反对 1,093,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692%；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11,8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4%；反对 398,1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5%；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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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20,1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398,1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623%；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11,8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4%；反对 398,1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5%；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20,1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367%；反对 398,1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623%；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420,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170%；反对 24,989,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829%；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12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0.9822%；反对 24,989,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9.0169%；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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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420,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170%；反对 24,989,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829%；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129,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0.9822%；反对 24,989,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9.0169%；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董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的实际

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有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5,9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07%；反对 24,463,9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992%；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54,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919%；反对 24,463,9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072%；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制定了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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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9,6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7%；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7,9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46%；反对 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5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进行认购。公司

将在通过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7,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37%；反对 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5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

定投资者，包括境内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

的两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

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发行申请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申购报

价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本次发行的特定

对象有新的规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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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7,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37%；反对 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5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四）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发行期首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

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且

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现金红利、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派息和送股或转增股本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 为每股派息，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P1 为调整后发行底价。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申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申购报价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47,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837%；反对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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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28.4154%；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且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若按照目前股本测算，预计本次发行总数不超过

20,000.00 万股（含本数）。最终发行数量将在经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发行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若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批复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

的，则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届时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47,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837%；反对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4154%；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六）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

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47,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837%；反对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4154%；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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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9%。 

（七）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64,5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993%；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47,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837%；反对24,464,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4079%；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八）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3,700.00 万元（含本

数），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3C 消费类锂离子电芯扩产项目 145,000.00 139,000.00 

2 3C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130,000.00 111,500.00 

3 笔记本电脑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 50,000.00 43,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425,000.00 393,700.0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银行贷

款、自有资金等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利用自

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3,007,9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06%；反对 24,395,4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883%；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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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716,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6639%；反对24,395,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3276%；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九）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1,9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00%；反对 24,461,4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98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650,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873%；反对24,461,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4043%；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十）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64,5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993%；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7,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37%；反对 24,464,5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079%；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具体内容

详 见 发 布 于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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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0,5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8%；反对 24,469,3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1%；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8,8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56%；反对 24,469,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3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38,8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5%；反对 24,471,0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3%；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7,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37%；反对 24,471,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5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3,009,6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108%；反对 24,400,2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890%；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717,9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6659%；反对 24,400,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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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 28.3332%；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6,908,8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0%；反对 494,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78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617,1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171%；反对 494,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744%；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2021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顺利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决议许可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及与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

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协

议、承销协议、中介机构聘用协议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协议

等)； 

3、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报、发行及上市事项，制作、修改、

修正、补充、补正、递交、呈报、签收、签署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申报、发行、

上市申报材料及其他法律文件，回复证券监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的问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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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股东大会通

过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范围之内，与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签署

股票认购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5、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办理与本次发行相

关的验资手续； 

6、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7、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本和注册资

本的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报请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办理相关的工商

变更等事宜； 

8、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

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

外，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数量、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等)及相关申请文件、配套文件作

相应调整、修订和补充并继续本次发行事宜，或酌情决定终止实施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 

9、公司董事会拟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

士具体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务； 

10、办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0,5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8%；反对 24,469,39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1%；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8,8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56%；反对 24,469,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3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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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

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6,909,6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1%；反对 494,6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788%；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617,9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181%；反对 494,6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744%；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0,5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98%；反对 24,469,3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001%；弃权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48,8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856%；反对 24,469,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134%；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9%。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相关主体就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进行承诺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944,4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04%；反对 24,466,2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899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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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652,7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5902%；反对 24,466,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8.409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报告详见公司披露的《2020 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

析”。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年度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发

布 于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03,0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0%；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11,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265%；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650%；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03,8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1%；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8%；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12,1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274%；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650%；弃权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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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268,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3%；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15%；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976,7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348%；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6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268,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3%；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15%；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976,7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348%；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6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275,7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21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984,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432%；反对 13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5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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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02,412,0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156%；反对 24,991,3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9833%；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120,3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0.9719%；反对 24,991,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9.0196%；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5%。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03,0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0%；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11,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265%；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650%；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经与会人员审议和表决，同意 627,003,02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0%；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638%；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5,711,3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5265%；反对 400,4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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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 0.4650%；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王茜律师、任宝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认为：欣旺达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7日 


	1、审议通过了《关于惠州锂威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锂威部分股权的议案》。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852,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226%；反对1,760,9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48%；弃权22,505,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32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6、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拟发行境外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相关主体就切实履行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进行承诺的议案》。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